
  

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辦理電話
行銷業務應注意事項第九點、第十點、第十二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九、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

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之

電話行銷人員招攬保險

商品前，應先將契約條

款內容以傳真、郵寄、

網路或電子郵件等方式

提供要保人審閱；非經

確認完成審閱，不得訂

定保險契約。 

  前項確認完成審

閱，得以下列方式之一

為之： 

(一)經要保人於契約條

款內容或聲明書簽

名確認。 

(二)保險業、保險代理

人公司及保險經紀

人公司以外撥電話

錄音方式向要保人

確認。 

九、人身保險業、保險代理

人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公

司之電話行銷人員招攬

第七點第一項之傳統型

人壽保險前，應先將契

約條款內容以傳真、郵

寄、網路或電子郵件等

方式提供要保人不低於

三日之審閱期間；非經

確認完成審閱，不得訂

定保險契約。 

  前項確認完成審

閱，得以下列方式之一

為之： 

(一)經要保人於契約條

款內容或聲明書簽

名確認。 

(二)人身保險業、保險

代理人公司及保險

經紀人公司以外撥

電話錄音方式向要

保人確認。 

鑑於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

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對國內

消費者招攬保險商品，均有

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所定審閱期間規定之

適用，保險業於保險契約簽

訂前應依該規定提供消費者

三十日以內合理之審閱期

間，尚不限於傳統型人壽保

險，爰修正本點第一項及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將原定電

話行銷人員招攬傳統型人壽

保險應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

日審閱期間之規定，修正為

電話行銷人員招攬保險商品

均應提供要保人審閱期間。 

 

十、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

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辦

理本項業務，電話行銷

過程應經要保人同意全

程錄音並備份存檔，並

針對已提供要保人審閱

之契約條款內容、聲明

書、電話錄音紀錄等相

關紀錄存檔列管，且應

保存至保險契約期滿後

五年或未承保確定之日

十、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

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辦

理本項業務，電話行銷

過程應經要保人同意全

程錄音並備份存檔，並

針對傳統型人壽保險已

提供要保人審閱之契約

條款內容、聲明書、電

話錄音紀錄等相關紀錄

存檔列管，保存期限不

得低於保險契約期滿或

鑑於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

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對國內

消費者招攬保險商品，均有

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所定審閱期間規定之

適用，保險業於保險契約簽

訂前應依該規定提供消費者

三十日以內合理之審閱期

間，尚不限於傳統型人壽保

險。另考量本點所定未承保

件電話行銷紀錄存檔之保存



  

起五年。 

  要保書應由電話行

銷人員親自簽名並記載

登錄字號。但辦理第四

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

款業務，且要保書已載

明電話行銷人員之姓名

及登錄字號，視為電話

行銷人員已於要保書上

簽署。 

  要保人與保險業、

保險代理人公司或保險

經紀人公司間因電話行

銷爭議或涉訟時，得要

求提供錄音備份，保險

業、保險代理人公司及

保險經紀人公司不得拒

絕，惟得酌收工本費。 

  保險業辦理第四點

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

業務者，對於被保險人

之詢問事項僅能作為承

保與否之參考，不得作

為行使保險契約解除權

之依據。 

通知要保人不同意承保

後五年。 

  要保書應由電話行

銷人員親自簽名並記載

登錄字號。但辦理第四

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

款業務，且要保書已載

明電話行銷人員之姓名

及登錄字號，視為電話

行銷人員已於要保書上

簽署。 

  要保人與保險業、

保險代理人公司或保險

經紀人公司間因電話行

銷爭議或涉訟時，得要

求提供錄音備份，保險

業、保險代理人公司及

保險經紀人公司不得拒

絕，惟得酌收工本費。 

  保險業辦理第四點

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

業務者，對於被保險人

之詢問事項僅能作為承

保與否之參考，不得作

為行使保險契約解除權

之依據。 

期限不得低於保險業不同意

承保後五年之規定，與現行

本會所定「保險業招攬及核

保理賠辦法」第七條第五項

所定未承保件之個人資料保

存期限不得逾未承保確定之

日起五年之規定有扞格，爰

修正本點第一項，將傳統型

人壽保險之文字刪除，並修

正電話行銷紀錄存檔保存期

限之規定為應保存至保險契

約期滿後五年或未承保確定

之日起五年。 

十二、保險業、保險代理人

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公

司對於因電話行銷過

程溝通不良、錄音設

備或錄音品質不良、

或關於保險契約審閱

期間等所造成之爭

議，應作有利於要保

人之解釋及處理。 

  保險業辦理第四

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業務，因要保人

十二、保險業、保險代理人

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公

司對於因電話行銷過

程溝通不良、錄音設

備或錄音品質不良、

或關於保險契約審閱

期間等所造成之爭

議，應作有利於要保

人之解釋及處理。 

  保險業辦理第四

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二款業務，因要保人

為利保險業及保經代公司辦

理電話行銷業務得提供客戶

便利之確認收訖保單方式，

爰修正本點第二項規定及第

十三點第三項附件，增列寄

發保單及保單簽收之電子方

式替代流程。 



  

未依第十三點第三項

附件所定寄發保單及

保單簽收所造成之爭

議，準用前項規定辦

理。 

未簽回保單簽收回條

或要保確認回執所造

成之爭議，準用前項

規定辦理。 

 

 

 

 

 

 

 

 

 

 

 

 

 

 

 

 

 

 

 

 

 

 

 

 

 

 



  

附件（修正後） 

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或保險經紀人公司電話
行銷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 內容 

教育訓練 一、電話行銷人員及其直屬主管應接受專業訓練，其應備

資格、條件、教育訓練、管理及獎懲，應遵照「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辦理。 

二、電話行銷人員須經專業商品訓練及線上實習，並瞭解

審閱期相關規定、執行方法及其法律效果。 

三、各公司應制定電話行銷管理辦法或內部作業程序。 

電話錄音 一、電話行銷之通話紀錄應經當事人同意全程錄音並備份

存檔，保存期限不得低於保險契約期滿或保險業通知

要保人不同意承保後五年。 

二、設置督導人員或稽核人員定期就電話記錄查核是否有

違反本注意事項或其他法令之情形。 

行銷過程 一、確認投保意願、投保內容、保險金額、保險費及生效

日。 

二、確認身分、核對資料。 

三、確認繳費方式。 

四、確認已提供要保人審閱。 

五、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辦理本注

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業務，應要求電

話行銷人員於招攬保險時明確告知要保人，保險契約

經保險業同意承保後始成立。保險業不同意承保時，

應以電話、書面或經要保人同意可採簡訊、電子郵件

等方式通知要保人。 

六、告知保單送達方式，並說明要保人得選擇以紙本方式

或電子方式收受保單，使其得以閱覽並知悉投保權益

事項。 

保單生效 一、保險業應指派相關人員依實際情況向要保人作進一步



  

作業流程 內容 

確認。 

二、人身保險契約之生效日，以要保人繳付保險費或其信

用卡扣款成功時，溯自「電話成交日」或「電話線上

確認訂立保險契約日」或「要保書日期」之翌日零時

起生效，但旅行平安保險之保險期間係以保險單所載

日時為準；財產保險契約自雙方約定之時日生效。 

三、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應依「人

身保險業通報作業實施要點」辦理收件通報及承保通

報作業。 

寄發保單

及保單簽

收 

一、保單檢附要保文件（內容包括：保單號碼、要／被保

險人姓名、主契約保險種類暨保險金額、每期保險

費、生效日、契約撤銷權說明），並依下列方式擇一交

付要保人。 

(一)以紙本方式者，應依下列二方式擇一辦理寄發保單

及保單簽收： 

1.以單掛號郵寄保單至要保人指定地址，由要保人

簽回紙本保單簽收回條。 

2.以雙掛號郵寄保單至要保人指定地址，並依郵局

大宗雙掛號回執聯記載之要保人簽收日（須有郵

戳日期）作為保單簽收日。  

(二)以電子方式者，應以電子郵件或簡訊傳送經加密之

電子保單文件檔案或保單下載連結至要保人，並依

下列二方式擇一辦理保單簽收；如未於時限內送達

要保人並完成線上簽收者，應改以(一)所列紙本方

式辦理寄發保單及保單簽收： 

1.寄送電子郵件或簡訊讓要保人進行OTP驗證身分，

確認要保人於線上完成保單簽收。 

2.要保人依「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意事項」與

保險公司完成註冊及身分驗證程序後，至保險公



  

作業流程 內容 

司於網站專區、網頁或保險公司設置之行動應用

程式（APP）平台於線上完成保單簽收。 

二、要保人在紙本保單送達或電子保單簽收後的十日內得

行使契約撤銷權，保險業無息返還所繳保險費。但旅

行平安保險於保險期間開始後不適用之。 

首期保費 一、信用卡扣款／帳戶轉帳－扣款或轉帳倘不成功，保險

業應通知要保人（採信用卡扣款者，扣款前須向要保

人確認信用卡卡號及有效期間後，才可進行扣款）。 

二、自行繳費－要保人可自行繳付（例如透過劃撥、ATM、

便利超商或支票繳付）。 

三、逾繳費期限未繳費者，保險契約自始無效。 

續期保費 一、信用卡扣款／帳戶轉帳－保險業應按期定期進行請

款。 

二、自行繳費－保險業應按址定期寄發繳費通知單，要保

人可自行繳付（例如透過劃撥、ATM、便利超商或支票

繳付）。 

三、扣款或轉帳不成或逾寬限期未繳費者，保險業得依保

單條款規定辦理。 

四、要保人可以定期透過金融機構書面對帳單，或繳費通

知單，明確了解扣款金額及日期。 

保戶服務 一、專業客戶服務： 

客服人員必須具保險專業知識及電話服務禮儀課程訓

練。除應於一定時間內接聽電話，並能及時了解保戶

問題所在予以解答處理。電話應有錄音存檔，以為承

諾保戶之佐證，主管並可定期檢核作為服務品質控制

及改進之依據。 

二、主動提供訊息予要保人。 

申訴處理 一、誠懇聆聽、了解狀況、安撫情緒、尋求交集，以保戶

最大利益為考量。 



  

作業流程 內容 

二、有爭議案件應即調閱錄音檔確認招攬過程。 

三、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對於因電

話行銷過程溝通不良、錄音設備或錄音品質不良，或

關於保險契約審閱期間等所造成之爭議，應作有利於

要保人解釋及處理。保險業辦理本注意事項第四點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業務者，因要保人未依本作業流

程所定寄發保單及保單簽收所造成之爭議，亦同。 

四、紙本保單之送達或電子保單簽收與否及紙本保單送達

或電子保單簽收之日期，應由保險業負舉證責任。 

五、瑕疵案件依法處理並檢討改進。 

理賠服務 一、保戶如致電保險業告知欲申請理賠，由客服人員詢問

基本資料並查詢保單內容，初步瞭解是否符合申請條

件。 

二、符合申請條件-保險業寄發保險金申請書給保戶，若

否，則由線上告知原因。 

三、保險業客服人員收到理賠申請文件交付理賠人員後，

即進入一般理賠程序。 

四、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於接收到保戶要求

理賠服務時，應協助提供保險業之保戶服務中心電

話，或代為轉送理賠申請文件至保險業。 

修正說明：為利保險業及保經代公司辦理電話行銷業務得提供客戶便

利之確認收訖保單方式，爰增列寄發保單及保單簽收之電子方式替代

流程。 

 

 

 

 

 

 



  

附件（修正前） 

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或保險經紀人公司電話
行銷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 內容 

教育訓練 一、電話行銷人員及其直屬主管應接受專業訓練，其應備

資格、條件、教育訓練、管理及獎懲，應遵照「保險

業務員管理規則」辦理。 

二、電話行銷人員須經專業商品訓練及線上實習，並瞭解

審閱期相關規定、執行方法及其法律效果。 

三、各公司應制定電話行銷管理辦法或內部作業程序。 

電話錄音 一、電話行銷之通話紀錄應經當事人同意全程錄音並備份

存檔，保存期限不得低於保險契約期滿或保險業通知

要保人不同意承保後五年。 

二、設置督導人員或稽核人員定期就電話記錄查核是否有

違反本注意事項或其他法令之情形。 

行銷過程 一、確認投保意願、投保內容、保險金額、保險費及生效

日。二、確認身分、核對資料。 

三、確認繳費方式。 

四、確認已提供要保人審閱。 

五、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辦理本注

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業務，應要求電

話行銷人員於招攬保險時明確告知要保人，保險契約

經保險業同意承保後始成立。保險業不同意承保時，

應以電話、書面或經要保人同意可採簡訊、電子郵件

等方式通知要保人。 

六、告知保單送達方式，並說明閱覽保單內容後，由要保

人簽回保單簽收回條或要保確認回執。 

保單生效 一、保險業應指派相關人員依實際情況向要保人作進一步

確認。 

二、人身保險契約之生效日，以要保人繳付保險費或其信



  

作業流程 內容 

用卡扣款成功時，溯自「電話成交日」或「電話線上

確認訂立保險契約日」或「要保書日期」之翌日零時

起生效，但旅行平安保險之保險期間係以保險單所載

日時為準；財產保險契約自雙方約定之時日生效。 

三、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應依「人

身保險業通報作業實施要點」辦理收件通報及承保通

報作業。 

寄發保單 一、保單檢附要保文件及保單簽收回條並附回郵（內容包

括：保單號碼、要／被保險人姓名、主契約保險種類

暨保險金額、每期保險費、生效日、聲明內容－『本

人了解本保單係透過電話行銷方式投保，本人已詳閱

所檢附之保單條款及保險內容，並確認無誤』、要／被

保險人簽署欄、回執回覆方式說明），送／寄交要保

人。 

二、要保人在保單送達後的十日內得行使契約撤銷權，保

險業無息返還所繳保險費。但旅行平安保險於保險期

間開始後不適用之。 

首期保費 一、信用卡扣款／帳戶轉帳－扣款或轉帳倘不成功，保險

業應通知要保人（採信用卡扣款者，扣款前須向要保

人確認信用卡卡號及有效期間後，才可進行扣款）。 

二、自行繳費－要保人可自行繳付（例如透過劃撥、ATM、

便利超商或支票繳付）。 

三、逾繳費期限未繳費者，保險契約自始無效。 

續期保費 一、信用卡扣款／帳戶轉帳－保險業應按期定期進行請

款。 

二、自行繳費－保險業應按址定期寄發繳費通知單，要保

人可自行繳付（例如透過劃撥、ATM、便利超商或支票

繳付）。 

三、扣款或轉帳不成或逾寬限期未繳費者，保險業得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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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條款規定辦理。 

四、要保人可以定期透過金融機構書面對帳單，或繳費通

知單，明確了解扣款金額及日期。 

保戶服務 一、專業客戶服務： 

客服人員必須具保險專業知識及電話服務禮儀課程訓

練。除應於一定時間內接聽電話，並能及時了解保戶

問題所在予以解答處理。電話應有錄音存檔，以為承

諾保戶之佐證，主管並可定期檢核作為服務品質控制

及改進之依據。 

二、主動提供訊息予要保人。 

申訴處理 一、誠懇聆聽、了解狀況、安撫情緒、尋求交集，以保戶

最大利益為考量。 

二、有爭議案件應即調閱錄音檔確認招攬過程。 

三、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及保險經紀人公司對於因電

話行銷過程溝通不良、錄音設備或錄音品質不良，或

關於保險契約審閱期間等所造成之爭議，應作有利於

要保人解釋及處理。保險業辦理本注意事項第四點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業務者，因要保人未簽回保單簽

收回條或要保確認回執所造成之爭議，亦同。 

四、保單之送達與否及送達之日期，應由保險業負舉證責

任。 

五、瑕疵案件依法處理並檢討改進。 

理賠服務 一、保戶如致電保險業告知欲申請理賠，由客服人員詢問

基本資料並查詢保單內容，初步瞭解是否符合申請條

件。 

二、符合申請條件-保險業寄發保險金申請書給保戶，若

否，則由線上告知原因。 

三、保險業客服人員收到理賠申請文件交付理賠人員後，

即進入一般理賠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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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於接收到保戶要求

理賠服務時，應協助提供保險業之保戶服務中心電

話，或代為轉送理賠申請文件至保險業。 

 

 


